2016年区法院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
端州区人民法院为国家审判机关，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，审判法律规定和上级法院指定由我院管辖的一审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件，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。全院共设18个内设机构，分别为：政工科、办公室、立案庭、刑庭、民一庭、民二庭、民三庭、民四庭、交通专业法庭、行政庭、执行局、审判管理办公室、司法警察大队、监察室、研究室、书记员管理办公室、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办公室、司法技术辅助工作中心。
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
我院编制人数共105人，其中政法人员编制90人，后勤服务编制人员10人，辅助中心编制5人。年初实有人数共90人，其中政法人员77人，后勤服务人员9人，辅助中心人员4人。现有离退休36人，其中离休1人，退休35人。因审判工作需要而临时聘用人员75人。
（三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
我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92号）和新《预算法》有关规定，以及《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[2014]45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4]36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大力促进经济方式转变，努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；认真细化预算编制，不断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规范性、精准度；优化支出结构，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，建立厉行节约的长效机制；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国务院“约法三章”；严肃财经纪律，加强预算支出绩效管理和资产管理，及时完整地向社会公开本院部门预决算信息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二、预算收支说明
2016年我院财政拨款预算收入2352万元。按经济分类支出划分，基本支出2136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285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634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17万元；项目支出决算216万元，主要用于是办案业务费、装备经费、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经费，其他审判业务支出。按功能科目支出划分，基本支出行政运行（法院）支出2136万元、一般行政管理事务（法院）40万元、案件审判126万元，其他法院支出50万元；项目支出决算216万元。
我院2016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行政经费及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支出共1054万元，其中“三公经费”83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没有计划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。 
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80万元
3.公务接待费及会议费支出3万元，主要用于法院之间案件评查及审判业务调研的住宿费及业务招待费。
2016年“三公经费”及会议费财政拨款预算支出以2015年决算数为依据，力争只减不增。严格执行厉行节约的规定，严格使用专项资金，专款专用，物尽其用，充分发挥资金效益最大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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